附件3
遵义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材料要求

一、项目申报材料及装订要求：

1.纸质材料：申报材料按照封面、目录、遵义市科技计划项目简表、遵义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含诚信承诺书）、附件材料、封底的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三份。申请书普通A4纸双面打印；附件资料普通A4纸单面扫描打印或复印；所有装订材料必须真实、完整、清晰。

2.电子文本材料：报送纸质材料时，需一并提供遵义市科技计划项目简表、遵义市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的电子文本材料。

3.申报项目材料不予退还，请自行留存。属于保密的材料，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相关附件材料（按如下顺序装订）： 

1.申报单位资质证明材料（必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司章程及股权构成，上年度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等。

2.申报单位科技创新能力资质材料（据实提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或科技创新平台证明材料等。

3.项目组资质证明材料（必备）：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有效身份证明、学历学位证书、职称及职务证明等。

4.项目相关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证明材料（据实提供）：如：专利证书、产品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已立项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已获得的各级科技奖励、技术合作协议等。

5.项目技术相关佐证材料（据实提供）：如：能说明技术创新性的有关技术文件、产品鉴定、检验检测报告、代表性论著等。

6.企业研发投入情况证明材料（必备）：如：《企业研发项目情况表》《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

7.产学研合作协议或项目研发合作协议（据实提供）：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须提供，明确各申报单位在项目中的分工、责任、权利、利益（如知识产权等）分享、科技经费分配比例及匹配资金投入比例等。
8.项目配套资金来源的证明材料（据实提供）：项目申报单位应将自筹资金证明材料或承诺材料作为项目预算书的附件。

9.其他材料（据实提供）：如，申报单位科技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及科技经费内控机制、财务人员资质证明、销售合同、用户使用报告等与项目和企业有关的其它材料。
三、签章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在申报材料封面上和所有附件资料上加盖单位公章，且申报单位负责人须亲自在申请书中“申报单位意见”栏填写申报意见并签名后加盖申报单位公章。项目推荐单位应在申报材料封面加盖公章，并在申请书中“推荐单位审核推荐意见”栏填写明确的审核推荐意见，单位负责人签名后加盖公章。

2.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中，包括了项目申报诚信承诺书、预算申报诚信承诺书，应根据要求，由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项目组全体成员亲笔签名，不得由他人代签。

四、关于配套经费及科技财务资料的要求

1.配套资金必须为现金，不能以房屋、设备等实物及无形资产作为配套资金，需提供出资证明。

2.项目预算应合理真实，市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将组织对申报单位提供的预算以及财务资料进行审查，重点审查是否存在预算科目概念混乱、测算依据不合理、随意编制预算、编报虚假预算、自筹经费虚高、提供虚假配套资金承诺、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等，同时，重点关注科技经费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科技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础性工作等情况。



